
附件1

长治市 能源局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目录

序号 行政决定部门 行政职权类别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行政相对人 

1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未按规定组织开工建设、竣工
验收的处罚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
   
   第57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
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
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第58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工
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第59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企业

2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
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
自施工或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
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
承重结构的处罚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
    第69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
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5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
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企业



3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处罚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
   
第70条  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
期限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
第72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
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量事故的，责令停止执
业1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年以内不
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第73条  依照本条
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
的罚款。
第77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的工作人员
因调动工作、退休等原因离开该单位后，被发现在该单位工作
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造成重大工程质量

企业

4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违规发包的处罚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
    第54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
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或者委托给不具有
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55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
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暂停项
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企业



5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
竞标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降低工程质量等违反法律法规强
制性规定的处罚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
    第56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
   （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
   （三）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
工的；
   （五）建设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
   （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
   （七）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八）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
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

企业

6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
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
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
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处罚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
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
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
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企业

7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建设单位未取得开工报告批
复，擅自进行施工的处罚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
    第57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
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
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企业

8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节能中介服务机构提供虚假信
息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六条从事节能
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
信息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企业



9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
或者生产工艺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一款　国
家对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实行淘汰制
度。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生产工艺的目录和实施办法，由
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十七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强
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
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
例规定，使用国家和本省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
的，由节能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
备；情节严重的，由节能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
府按照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企业

10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
额标准用能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二条　生产单
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节严重，经限期治理逾
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
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
业整顿或者关闭。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
例规定，工业企业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的，由节能
主管部门会同物价、电监等部门，对超限额产品生产用电实施
惩罚性电价并责令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未达到治理要求
的，由节能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的
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企业

11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
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
法规定，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
制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三十六条  能源生
产经营单位不得向本单位职工无偿或者低于市场价格提供能源
。

企业



12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节能法规
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
告内容不实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第八十二条重点用
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
实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二十六条  重点用
能单位应当每年向相应的节能主管部门和节能监察机构报送上
一年度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主管部门应当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
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查。

企业

13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
落实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
要求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第五十四条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
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查。对节能管理制度不健全、节能措施
不落实、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点用能单位，管理节能工作的部
门应当开展现场调查，组织实施用能设备能源效率检测，责令
实施能源审计，并提出书面整改要求，限期整改。
第八十三条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法第五十四条
规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企业

14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节能法规
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
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
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十四条重点用能
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
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由管理节能
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罚款。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二十七条  重点用
能单位应当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请具有节能专业知识、实际
经验以及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担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企业



15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未经许可，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
电营业区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号）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许可，
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营业区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法规】《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从事电力供应业
务的；（二）擅自伸入或者跨越供电营业区供电的；（三）擅
自向外转供电的。

企业

16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供电企业在发电、供电系统正常
情况下，拒绝供电或者中断供电
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号）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规
定，拒绝供电或者中断供电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
政处分。

第26条　供电营业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对本营业区内的用户
有按照国家规定供电的义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对其营业区内
申请用电的单位和个人拒绝供电。第29条　供电企业在发电、
供电系统正常的情况下，应当连续向用户供电，不得中断。因
供电设施检修、依法限电或者用户违法用电等原因，需要中断
供电时，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事先通知用户。

用户对供电企业中断供电有异议的，可以向电力管理部门投
诉；受理投诉的电力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企业

17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未按照规定取得《供电营业许可
证》从事电力供应业务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号）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许可，
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营业区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法规】《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从事电力供应业
务的；（二）擅自伸入或者跨越供电营业区供电的；（三）擅
自向外转供电的。

企业



18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擅自伸入或者跨越供电营业区供
电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号）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许可，
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营业区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法规】《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取得《供电营业许可证》，从事电力供应业
务的；（二）擅自伸入或者跨越供电营业区供电的；（三）擅
自向外转供电的。

企业

19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擅自向外转供电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号）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许
可，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营业区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法规】《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取得《供电营业许可证》，从事电力供应业
务的；
（二）擅自伸入或者跨越供电营业区供电的；
（三）擅自向外转供电的。

企业

20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电力建设项目不符合电力发展
规划、产业政策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号）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电力建设项
目不符合电力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建设。违反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电力建设项目使用国家明令
淘汰的电力设备和技术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
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电力设备，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企业



21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处罚

【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六十号）第六十八条违反本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五十
四条规定，未经批准或者未采取安全措施在电力设施周围或者
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作业，危及电力设施安全
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作业、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在依法划定的电
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物、堆放物
品，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责令强制拆除、砍
伐或者清除。
【法规】 《山西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
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由电力管理部门依法申请拆除、砍伐或者
清除障碍。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未采取相应的安
全作业措施，造成电力设施损坏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其停
止作业并赔偿损失；造成人身损害和其他财产损失的，由施工
作业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
六规定，有危害电力设施行为之一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或者
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严重影响电力设
施安全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通知供
电企业停止受理用电报装申请，或者按国家规定程序终止供
电，直至危害行为消除。

企业



22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
线路设施的处罚

【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六十号）第六十八条违反本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五十
四条规定，未经批准或者未采取安全措施在电力设施周围或者
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作业，危及电力设施安全
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作业、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在依法划定的电
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物、堆放物
品，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责令强制拆除、砍
伐或者清除。
【法规】 《山西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
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由电力管理部门依法申请拆除、砍伐或者
清除障碍。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未采取相应的安
全作业措施，造成电力设施损坏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其停
止作业并赔偿损失；造成人身损害和其他财产损失的，由施工
作业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
六规定，有危害电力设施行为之一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或者
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严重影响电力设
施安全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通知供
电企业停止受理用电报装申请，或者按国家规定程序终止供
电，直至危害行为消除。

企业



23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盗窃电能及电力设施的处罚

【法律】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六十号）第七十一条盗窃电能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追缴电费并处应交电费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盗窃电力设施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电力设施，危
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法规】《山西省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办法》
    第二十四条 对于查证属实的窃电行为，由县级以上电力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交电费和违约使用电费，并处
以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窃电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还应当由其上级主
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
政处分，并由县级以上电力管理部门将窃电单位在企业信用网
站予以公布。 

企业

24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或者扰乱供
电、用电秩序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号）第六十五条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危害供电、
用电安全或者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或者拒绝改正的，可以中止供电，可
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企业

25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电力企业减少农业和农村用电指
标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号）第六十七条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减少
农业和农村用电指标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
的，责令赔偿损失。

企业



26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能源企业（煤矿除外）未执行
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
规范的行政处罚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依法决定关闭，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未设置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企业

27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能源企业（煤矿除外）未建立
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的行政处罚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未采取安全措施
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企业

28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能源企业（煤矿除外）未开展
隐患排查治理的行政处罚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未及时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并如实记录排查、治理、评
估、验收等内容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

企业



29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核准的能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未按程序进行建设的行政处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673号）第十八条　实行核准管理的项目，企业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核准手续开工建设或者未按照核准的建
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的，由核准机关责令
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
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处
分。（电力行业的投资项目审批，不再属市能源局职权范围，
未开展核准的项目，难以进入日常的事中、事后监管。如工作
中发现此问题，依法实施监管或向有权管理机关转移）

企业

30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未按程序备案的能源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的行政处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673号）第十九条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项目信息或者已备案项目的信息变更情况
告知备案机关，或者向备案机关提供虚假信息的，由备案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

企业

31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石油、天然气等

《中共长治市委办公室 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治
市能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室
字〔2019〕49号）第四条（六）：市能源局“负责石油、天然
气等管道建设和保护”。
《山西省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和保护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
令 第242号）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管道建设和保护
工作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负责管道建设项目的审批
或者核准。审批或者核准程序按照国家和省有关企业投资规定
执行，但需国家审批或者核准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管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主管管道建设和保护工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
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审批或者核准，擅自建设管道的； 
（二）擅自改变经审批或者核准设计方案的；
（三）未经审批或者核准，擅自改建或者搬迁的。

企业



32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石油、天然气
等管道保护违法违规工作的行政
处罚 

《山西省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和保护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
令 第242号）
第二十五条 管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主管管道建设和保护工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建立健全管道安全保护制度的； 
（二）未完善检测、维修、保养措施的； 
（三）未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的； 
（四）未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定期组织演练，储备相应的应急
设备和物资的； 
（五）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设立警示标志的； 
（六）发生管道事故，管道企业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
事故危害的。 

企业

33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第三方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管道
保护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

《山西省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和保护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
令 第242号）第二十六条 “其他建设工程施工企业施工作业
损坏管道，未立即通知管道企业，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管道建设和保护工作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情节较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企业

34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企业煤炭采矿权范围内的煤层
气开发项目备案情况的行政处罚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673号）第十六条：“核准机关、备案机关以及依法对
项目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落实监管责
任，采取在线监测、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督
检查。”第十九条：“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照本条
例规定将项目信息或者已备案项目的信息变更情况告知备案机
关，或者向备案机关提供虚假信息的，由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企业



35 市能源局 行政处罚
对压缩、液化天然气（煤层气）
接收、储运设施项目备案情况的
行政处罚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673号）第十六条：“核准机关、备案机关以及依法对
项目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落实监管责
任，采取在线监测、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督
检查。”第十九条：“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照本条
例规定将项目信息或者已备案项目的信息变更情况告知备案机
关，或者向备案机关提供虚假信息的，由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企业


